
第 1911 期商标公告 2024年11月13日

广东省湛江市开发区泉庄街道人民大道中70号孵化器大楼102房

广东铭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

第 号

地       址

80581770

申  请  人

核定使用商品/服务项目

第3类：婴儿泡泡浴液；婴儿润肤油；婴儿爽身粉；婴儿香波；婴儿用护发素；婴儿用洗发剂

第5类：幼儿和婴儿用一次性游泳尿裤；婴儿用液态配方奶；婴儿用驱蚊贴；婴儿游泳尿裤；婴

儿配方奶粉；婴儿尿布；婴儿饼干；婴儿尿裤；婴儿食品；一次性婴儿尿布

第8类：婴儿用匙、餐叉和餐刀；婴儿用餐刀、餐叉和匙；婴儿理发器

第10类：早产婴儿保育箱；婴儿奶瓶的奶嘴；婴儿用奶嘴式喂辅食器；婴儿用安抚奶嘴

第12类：平卧式婴儿车；婴儿车；折叠式婴儿车；轻便婴儿车；婴儿车专用蚊帐

第18类：抱婴儿用挂包；携带婴儿用背包；婴儿抱袋；婴儿背袋

第20类：婴儿防滚垫；婴儿头部定型枕；婴儿提篮；婴儿床；婴儿摇床；婴儿用沐浴椅

第21类：婴儿喝水训练杯；婴儿用指套牙刷

第24类：婴儿用睡袋；婴儿的睡袋（被褥）；婴儿床床单；婴儿睡袋；婴儿用睡袋(被子替代

物)；婴儿用毯；婴儿床防撞围（床用织品）；婴儿和儿童用的睡袋；婴儿和小孩睡袋

第25类：婴儿全套服（服装）；婴儿全套衣；婴儿全套衣（服装）；婴儿鞋；婴儿靴；婴儿服

装；婴儿全套服

申请日期 2024年08月27日

商       标

商标初步审定公告

 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下列商标初步审定，予

以公告。异议期限自2024年11月14日至2025年02月13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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